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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范围、服务要求及标准

序

号

标的的名

称

所属

行业

数量

及单

位

▲项目需求及服务要求

1

苍梧县沙

头镇、六

堡镇污水

处理厂委

托运营服

务

其他

未列

明行

业

1项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对苍梧县沙头镇、六堡镇污水处理厂共 2 座污水处理厂进行

运营维护服务，要求污水经过处理后，出水水质达到《城镇污水

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 B 标准，污泥

经过浓缩脱水含水率小于 80%后进行无害化处置。

苍梧县沙头镇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（1500m³/天），含配套

污水管网维护；苍梧县六堡镇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（1500m³/天），

含配套污水管网维护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1.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污水处理厂设施的管理维护及正常运

行，污水处理厂构筑物的管理维护、设备运行和维护（不含设备

设施大修、重置）、电气自控运行和维护、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

质日常检测和第三方监测、在线监测设备运维。

2.配套附属设施的工艺、设备、设施、安全、厂区绿化、现

场卫生保洁等事项的运营维护，收集整理完整的工艺设施运行与

维护台账，保证污水处理厂正常稳定运行。

3.派出技术人员派驻污水处理厂并进行污水管网维护巡查，

配合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检查。

三、运营水质达标要求

1.进水水质标准

表 1-1 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质（单位：mg/L）

项目
CODcr

(mg/L)

BOD5

(mg/L)

SS

(mg/L)

TN

(mg/L)

NH₃-N

(mg/L)

TP

(mg/L)

进水浓

度
200 120 150 35 30 3

2.出水水质标准

表 2-1 污水处理厂设计出水水质（单位：mg/L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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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CODcr

(mg/L)

BOD5

(mg/L)

SS

(mg/L)

TN

(mg/L)

NH₃-N

(mg/L)

TP

(mg/L)

出水浓

度
60 20 20 20 8(15) 1

3.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质量标准和现行技术规范、规程要

求。

四、服务内容及工作要求

本要求基于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及出水标准制定，成交供应

商在服务期内须严格遵照执行，确保污水处理系统稳定、安全、

高效运行，出水水质持续达标。

（一）核心运行保障要求

1.全面负责服务期内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的全流程工作，

成交后制定科学的运行方案并严格实施，定期开展设备检修保养

与日常维修工作。对于无法自主维修的设备，须及时协助采购人

联系原厂家或授权服务商开展维修事宜。确保所有处理设施、设

备无堵塞、渗漏、开裂、破损等异常情况；故障设备须在规定时

限内修复（一般故障不超过 24 小时，重大故障不超过 72 小时），

关键设备（如提升泵、曝气设备、消毒设备等）必须制定并落实

备用方案，确保不影响系统整体运行。

2.分类型做好设施运维：①有动力处理设施：保障各类水泵、

风机、曝气设备及配套配电设施运行良好，无漏电、跳闸、异响、

振动异常等现象，定期检测设备运行参数（如电流、电压、扬程、

流量等），确保符合设计要求；②其他设施：按季节开展植物修

枝、整形、杂草清除、病虫害防治及补种工作，确保厂区植物覆

盖率及生长状态；保持污水池内基质无板结、无垃圾杂物、无杂

草滋生，池体及周边绿化带内禁止堆放任何杂物，保障污水处理

效率及景观整洁度。

（二）全范围设施运维管理要求

1.对厂区内所有设施设备及公用附属设施实施全生命周期

检测与维护管理，具体涵盖：各类处理设备、构筑物、厂区道路、

绿化系统、排水排污管道、给水及消防管道等；建立“日巡查、

周检查、月保养”制度，详细记录检查生产维护情况，形成可追

溯的设施管理档案，发现隐患 4小时内整改。

2.建立并完善污水收集管网巡查制度（需上墙），明确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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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、频次（重点区域每日至少 1 次，一般区域每周至少 2次）

及巡查标准；制定针对性应急处理预案（如管网堵塞、破损、雨

天溢流等场景），一旦发现污水处理设施或管网破损、堵塞等问

题，须立即启动响应，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处置，防止污水外

溢污染环境。

（三）安全生产与责任界定要求

1.严格履行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

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及岗位责任制（需上墙）；加强对

操作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、培训及考核，确保全员持证上岗、规

范操作；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并做好记录（每月至少 1 次全面

检查），及时纠正违规操作、排除安全隐患。

2.若因成交供应商操作不当、维护不及时或管理失职导致设

备仪器故障、安全事故发生的，由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

济赔偿责任；因设备本身质量缺陷(非供应商使用不当)导致的事

故，由设备供应单位承担责任；因采购人指令违规或第三方原因

导致的事故，供应商不承担责任；发生事故后须立即通报采购人，

并启动应急处置机制，尽最大人力物力抢救，尽快恢复生产服务，

减少对公众环境及周边居民的影响。

（四）物资更换与费用界定要求

污水设施运行过程中，设施设备一般性故障及管网损坏等情

况由供应商自行修复更换，费用包含在合同价内，维修更换费用

上限 6 万元/年，超出 6 万元/年由供应商报采购人，经采购人同

意后进行维修或重置，费用由采购人承担，属质保期范围内的设

施设备维修或重置费用由设备供应单位承担。

（五）运行台账与水质管控要求

1.严格按照一级 B出水标准及国家相关规范，建立健全运行

管理台账体系，台账内容须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具体包括：设施

运转参数（处理量、停留时间、药剂投加量等）、设备维护记录

（检修内容、更换配件、保养时间等）、生态养护记录（绿化维

护等）、进出水水质水量监测记录等。

2.建立日常水质检测与检验制度，按照国家《城镇污水处理

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及相关规范要求，明确检

测项目（如 COD、BOD₅ 、SS、氨氮、总磷等一级 B 标准相关指标）、

检测频次（进出水水质每周至少 1 次手工检测，关键指标实时监

测），采用标准检测方法开展检测工作；做好检测分析资料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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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报表的汇总、归档工作，定期形成运营总结报告，按要求上报

采购人备案。

3.每月 5日前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将上月完整台账数据及相关

佐证材料（含设备维修表、运营记录表、关键点位现场照片等）

上报采购人存档；对提交的所有技术文件、监测数据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负责。

（六）成果交付与配合要求

1.服务期内须向采购人交付以下成果资料（均需加盖公章，

纸质版及电子版各 1 份）：①运营方案（含年度运行计划、季度

调整方案）；②设备维修表（按月汇总）；③运营记录表（每日

记录，按月汇总）；④应急处置预案（含管网故障、水质超标、

设备停运等场景）；⑤员工培训手册（含安全操作、设备维护、

应急处置等内容）；⑥年度第三方水质检测报告（每季度至少检

测一次，委托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，检测项目覆

盖一级 B出水标准全指标）。

2.积极配合采购人及环保、应急、住建等相关部门的检查、

采样、监测及资料核查工作，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完整的佐证

资料；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并反馈整改

报告。

五、运营人员配置要求

1.沙头镇污水处理厂和六堡镇污水处理厂拟投入日常工作

人员（含技术人员）各厂不少于 2 人（其中 1 人具有环保工程类

专业技术职称或技术证书）。

2.服务期内，采购人发现供应商实际投入的人员不足以满足

项目需要或发现人员不称职时，向供应商发出书面要求增加或更

换人员的通知。供应商在收到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增加或更

换相应人员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
3.供应商须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规定，按时足额发放本项目人员薪酬（含

基本工资、绩效提成、加班费）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，差旅费按

约定报销。供应商应依法用工，避免引发劳动纠纷；若因供应商

违法用工、欠薪或未参保等导致纠纷，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及

损失，并确保不影响项目正常运维。

六、运营考核制度

采购人应对成交供应商的考核情况实行评分评价制度，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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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期为每个季度，1 个评分周期总分为 100 分，对运营过程中未

满足考核评分表要求的项目予以扣分。考核评分结果与运营服务

费挂钩，具体如下：

1.考核评分为 85 分（含）以上，当季度运营服务费全额拨

付；

2.考核评分为 70（含）-85 分（不含），每扣 1 分，减拨当

季度运营服务费全额的 1%，扣减额度实行累加；

3.考核评分为 60（含）-70 分（不含），运营服务费按当季

度运营服务费全额的 60％拨付；

4.考核评分在 60 分（不含）以下，运营服务费按当季度运

营服务费全额的 50％拨付，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进行限期整

改；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，采购人有权依法终止合同。

▲一、商务要求

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。

合同有效期 合同生效时间自本项目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执行。

服务期限及地点
1.服务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24 个月。

2.服务地点：广西苍梧县沙头镇、六堡镇（采购人指定地点）。

服务要求

1. 服务要求响应时间：

（1）电话咨询

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，解答采购人遇到的问题，在 1 小

时内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。

（2）现场响应

①接到采购人通知后，供应商技术人员能在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问题。

②因供应商管理不善导致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等安全问题，造成的经济损失

由供应商承担。

2.每月向采购人汇报运营情况不低于 1 次。

3.如有上级部门检查，成交供应商必须有技术人员在场。

4.备品备件及耗材等要求：配备交通工具。零部件、污水处理设施的相关设备

及排污管网维护、配件及安装材料，应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。

5.成交供应商必须依据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、标准、规程和设备现行标准、规

程，对委托内容进行如实检查和维护，对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，完善设备设

施，处理解决存在的故障、问题、安全隐患，保障设备的安全正常运行。

验收标准（质量

要求）

1.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；

2.验收条件及标准：为了保证系统正常运转和质量控制要求，供应商所提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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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品备件，其来源必须正规合法，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；更换的设备以及重要部

件时需要提供原厂证书、出厂检验报告等证件，保证为原厂全新并确保可溯源。

二、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

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编制项目技术方案，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. 项目运维服务方案: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评审方法及供应商自身情况，提供对本项目运营情

况、污水处理工作原理的阐述、项目重点难点及优化措施，以及运维服务方案的管理质量、人员配

备、设备维护方案及计划、定期巡检制度、设备运行情况报告制度等内容。

2.环境保护措施方案：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评审方法及供应商自身情况，提供环境保护措施方案

的设备通风、除臭控制、噪声控制、污泥及废渣处理等内容。

3.服务承诺方案：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评审方法及供应商自身情况，提供服务承诺方案的完整度、

响应程度出发，结合项目处理量、完成时间、出水水质达标排放、设施设备维护管理、运营台账、

运营安全等内容。

4.应急机制方案：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评审方法及供应商自身情况，提供应急机制方案的设备故

障、污水外溢、自然灾害、人员伤害、运行异常等问题，从问题诊断与排除措施的制定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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